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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历届领导人对台政策主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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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的和平统一思想 

    

    毛主席的和平统一思想（1956年，蒋介石执政时期）  

    1956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当年元月，毛泽东在

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只要现在爱国，国内国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不咎既往。”后又多次

说：“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毛泽东的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方针政策概

括起来如下： 

    (一)省亲会友、来去自由。中国政府充分理解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早日与家人团聚的心情和愿

望，他们可以同在大陆的亲友通讯，可以回到大陆省亲会友，各级人民政府保证来去自由并提供各种方

便和协助。 

    (二)既往不咎、立功受奖。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论先后，不论任何人，也不论过去

犯有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咎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

照立功大小，给予应得的奖励和适当的位置。台湾只要与美国绝断关系，可以派代表回来参加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但外国军事力量必须撤离台湾海峡。 

    (三)国共合作、爱国一家。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

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台湾问题是内政问题，中国

共产党准备与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四)和平解放、互不破坏。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在增长。不但台湾同胞希望回到祖国怀抱，就是

那些跑到台湾去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只有实现统一，才是他们的唯一出路。如

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 

    

    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收回香港、澳门，实现台湾地区与祖国大陆和平统一而提

出的一项重要战略方针。１９８３年以后，邓小平在多次谈话中，对“一国两制”的构想作了具体阐

述。１９８４年５月，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

“一国两制”的构想，获得会议通过，“一国两制”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国策。  

    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概括地说，就是以和平方式实现国

家统一，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允许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并存。中国的主体部分实

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长期和平共存，谁

也不吃掉谁。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政府对台政策的基石。经由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中国政府自１９７９年开始实

行和平统一的方针，并逐步形成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在此基础上，确立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和

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内容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一个中国。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

在分裂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言行，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反对一切可能导致“台湾独

立”的企图和行径。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地位是确定的、不能改变的，不存在什么“自

决”的问题。 

    （二）两制并存。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保持原有的制度，长期

共存，共同发展，谁也不吃掉谁；两岸统一后，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与外国的



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外国人投资等均受法律保护。 

    （三）高度自治。两岸统一后，台湾成为特别行政区。它不同于中国其他一般省区，拥有行政管理

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台湾还可同外国签订商务、文化协定，享有一定的外事权。台湾

党、政、军、经、财、文等事宜都自行管理，有自己的军队，中央政府不派军队、也不派行政人员驻

台。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台湾各界代表人士，还可出任国家政权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全国事务的管理。 

    （四）和平谈判。通过接触与谈判，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心愿。两岸同

胞都是中国人，如果因为中国的主权和领土被分裂，兵戎相见，骨肉相残，对两岸同胞都是极其不幸

的。但中国无义务对任何图谋分裂中国的行动，作出放弃使用武力的承诺。 

    

    江泽民：八项主张 

    

    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在对台办公室举行的新春茶话会上提出了推进祖国统一进 

    程的八项主张 

    （一）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决不容许分割。任

何制造"台湾独立"的言论和行动，都应坚决反对；主张"分裂分治"、"阶段性两个中国"等等，违背一个

中国的原则，也应坚决反对。  

    （二）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并依据有

关国际组织的章程，台湾已经以"中国台北"名义参加亚洲开发银行、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等经济性国际组

织。但是，我们反对台湾以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目的的所谓"扩大生存空间"的活动。一切爱国

的台湾同胞和有识之士都会认识到，进行这类活动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台独"势力更加肆无忌惮

地破坏和平统一的进程。只有实现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才能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真正充分地共享伟

大祖国在国际上的尊严与荣誉。  

    （三）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是我们的一贯主张。在和平统一谈判的过程中，可以吸收两岸

各党派、团体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我在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

说："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包括就两岸正式谈判的方式同台湾方面进行讨论，找

到双方都认为合适的办法。"我们所说的"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当然也包括台湾

当局关心的各种问题。我们曾经多次建议双方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逐步实现和平统一"进行谈

判。在此，我再次郑重建议举行这项谈判，并且提议，作为第一步，双方可先就"一个中国的原则下，

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

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至于政治谈判的名义、地点、方式等问题，只要早日进行平

等协商，总可找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  

    （四）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

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的图谋的。我们完全相信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

胞理解我们的这一原则立场。  

    （五）面向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的发展，要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以利于两岸经济共同繁

荣，造福整个中华民族。我们主张不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经济合作。我们将继续长期执行鼓励

台商投资的政策，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将切实维

护台商的一切正当权益。要继续加强两岸同胞的相互往来和交流，增进了解和互信。两岸直接通邮、通

航、通商，是两岸经济发展和各方面交往的客观需要，也是两岸同胞利益之所在，完全应当采取实际步

骤加速实现直接"三通"。要促进两岸事务性商谈。我们赞成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商谈并且签订保护台

商投资权益的民间性协议。  

    （六）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

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两岸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  

    （七）两千一百万台湾同胞，不论是台湾省籍还是其他省籍，都是中国人，都是骨肉同胞、手足兄

弟。要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一切正当权益，我们党和政府各

有关部门，包括驻外机构，要加强与台湾同胞的联系，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关心、照顾他们的利

益，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我们希望台湾岛内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富裕；也希望台湾各党派

以理性、前瞻和建设性的态度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我们欢迎台湾各党派、各界人士，同我们交换有关两

岸关系与和平统一的意见，也欢迎他们前来参观、访问。凡是为中国统一作出贡献的各方面人士，历史



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功绩。  

    （八）我们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

湾。可以共商国是，也可以先就某些问题交换意见，就是相互走走看看，也是有益的。中国人的事我们

自己办，不需要借助任何国际场合。海峡咫尺，殷殷相望，总要有来有往，不能"老死不相往来"。  

    

    胡锦涛：四点意见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３月１１日下午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台湾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解决

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我们要

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八项主张，继续推进祖国和平

统一进程，为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 

    他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实现了香港、澳

门顺利回归祖国，祖国统一大业取得新进展。这些年来，我们应对挑战，排除干扰，大力推动对台工

作，取得了重大成果。国际社会普遍坚持承认一个中国的基本立场，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趋势没

有改变。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确决策和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包括台湾同胞

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要坚决贯彻十六大提出的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

和总体要求，把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继续推向前进。 

    胡锦涛就做好新形势下的对台工作谈了四点意见：一是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二是要大力促进

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三是要深入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四是要团结两岸同胞共同推进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 

    胡锦涛指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发展两岸关系和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在这个事关中华民族根

本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的立场是坚定的、一贯的。我们提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

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就是要表明，中国是两岸同胞的中国，是我们的共同

家园。任何旨在制造“台湾独立”、“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言行，两岸同胞理应坚决反对。我

们希望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分歧。只要台湾当局明确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对话和谈判就可以恢复。

我们愿意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务实、平等地进行协商，妥善处理台湾方面关心的问题，使两岸关

系得到改善和发展。我们愿与台湾各党派和各界人士就发展两岸关系、推进和平统一交换意见。 

    胡锦涛强调，“一国两制”是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解决

台湾问题，有利于台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胡锦涛指出，促进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我们要继续大力开

展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大力推进两岸直接“三通”。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执行《台湾同胞投

资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努力改善投资环境，为台商到大陆投资提供良好服务，支持台商办好企业。

要坚持以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为主线，扩大两岸文化交流。要进一步完善现有涉台法规和政策，切

实保障台湾同胞的正当权益。 

    胡锦涛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我们寄希望于台湾人民。２３００万台湾同胞是

我们的手足兄弟，是发展两岸经济文化交流、扩大人员往来的重要力量，也是遏制台湾分裂势力的重要

力量。求和平、求安定、求发展，是当前台湾民心所向。两岸合则两利、通则双赢、分则两害，已经为

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所认识。要争取广大台湾同胞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方针政策，同我们一道共同推进两

岸关系和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胡锦涛说，我们要最广泛地团结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而奋斗。我们坚信，在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下，台湾问题一定能够早日得到解决，祖国统一大业

一定能够胜利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小茵选辑） 

    

   来源：中国台湾网 网站编辑：冯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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